
案例：秦先生的朋友朱先
生打算投资 20 万，由于朱先生
手头没有现款，便请朋友秦先
生帮忙联系借款。秦先生带着
朱先生找到刘女士，借贷双方
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利息，朱先
生为刘女士出具了借条。

借款到期后，朱先生因投
资失败无力还款。刘女士考虑
到朱先生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该笔借款是秦先生联系的，
于是要求秦先生还款。

记者：请问帮朱先生联系
借款的秦先生是否应当还款？

王自豪：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
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
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
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对
债务的履行确有保证意思表示
的，应认定为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
秦先生联系借款过程中，

仅仅是借贷关系的联系人，未
在朱先生出具的借条中作为保
证人签字，在没有明确表示承
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秦先生
对该笔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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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替人人写写欠欠条条，，其其实实有有风风险险
民间借贷出问题，律师帮您来维权(二)

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朋友间是否
借钱有时成了检测友情的标准，然而借款中若
发生纠纷，不仅伤了心，而且破了财。

上期关于民间借贷的话题发布后，引起了
一些读者的共鸣。本期本报特邀山东品众元律
师事务所的王自豪律师，结合临沂本地民间借
贷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再次解答其中的一些问
题。

案例：周先生向李先生借
款 5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
同时约定了年利息。不到 6 个
月的时间,周先生生意上赚了
钱，于是找到李先生打算还款。
李先生同意周先生提前还款，

但是要求周先生按一年支付利
息。

记者：周先生能否提前还
款，利息又该怎样计算呢？

王自豪：周先生可以提前
还款，利息如果没有约定，应当

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
《合同法》的第二百零八条

规定，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的，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
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
息。如果双方约定提前还款仍

按照约定利息支付，周先生需
要支付利息，但是需要注意该
利息的数额相对实际借款期
间，是否超过上一期《维权大讲
堂》谈到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
的四倍的法律保护范围。

提前偿还借款的利息怎么计算？

案例：张先生与李先生、郑
先生合伙经营酒店期间，张先
生的妻子急需 15 万元现金，但
是以其自己的名义借款比较困
难，便要求张先生以合伙名义
借款。张先生遂以合伙经营的
酒店名义向他人出具借条。借
款到期后，张先生的妻子未能

还款，债权人要求酒店合伙人
共同偿还。

记者：请问作为合伙人的
李先生、郑先生是否需要承担
还款责任？

王自豪：该笔债务不属于
合伙债务，李先生、郑先生无需
承担还款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
意见》第十五条的规定，合伙经
营期间，个人以合伙组织的名
义借款，用于合伙经营的，由合
伙人共同偿还。

借款人不能证明借款用于
合伙经营的，由借款人偿还。张

先生虽然以合伙经营的酒店名
义借款，但是该笔借款并未用
于合伙经营，应由张先生承担
还款责任。关于该笔借款实际
由其妻子使用的问题，因为两
人系夫妻，双方对借款均是明
知的，一定程度上存在个人债
务与夫妻共同债务的竞合。

以合伙名义借款是否都由合伙人共同偿还？

案例：卢先生的表弟陈先
生打电话给他，称其联系好了
一笔 10 万元借款，自己在外地
不方便，委托卢先生前去找程
女士代取 10 万元借款。程女士
要求卢先生出具借条，卢先生

代替陈先生出具借条，借款人
署陈先生的名字，代收人署了
自己的名字。

记者：请问卢先生代书借
条有什么法律风险？

王自豪：卢先生代书借条

存在法律风险，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
件的若干意见》第十四条的规
定，行为人以借款人的名义出
具借据, 代其借款，借款人不承
认，行为人又不能证明的，由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陈先生对其向程女士

借款的事实不承认，卢先生又
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
笔借款确为陈先生所借，卢先
生将承担还款的责任。

代写借条有没有法律风险？

借贷联系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话题 1

话题 2

话题 3

话题 4

1 、问：罗庄区湖东路与沂
河路交会向南 200 米双月小区
(商品房)，于 2006 年交房，但至
今办不出房产证(开发商为美华
房地产)，请问是什么原因？

市房产局产权科回复：经过
调查落实，该项目未办理《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不具备办理商
品房房产证条件，经与临沂市罗
庄区美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该公司称此小区正在完善
土地等前期手续。房产证办理涉
及多个部门的前期手续。房产局
只能对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房
屋办理产权登记，涉及其他部门
前期手续办理的时间和具体情
况，房产局无法掌握。手续不齐
全的，房屋房产局无法办理登
记。涉及开发公司未及时办理房
产证导致的违约行为，建议通过
司法途径解决。

2 、问：罗庄区清河南路与
滨河大道交会处东南角陶朱公
小区，2011 年购买的房屋，但至
今办不出房产证是怎回事？

市房产局产权科回复：经查
询登记系统，陶朱公小区在系统
内登记的是香水郡，该项目已办
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尚未办
理产权备案登记，现市房产局已
要求其完善相关手续，保障业主
合法权益。

3 、问：如何办理失业证？
答：失业人员与原市直企业

解除劳动合同 60 天内，需持本
人档案、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
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解除
合同 60 天后办理的，需提供本
人身份证、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
件、档案管理证明。县区失业人
员和从未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
记，由本人持身份证、户口本到
居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
失业登记。

市直企业失业人员办理时
到沂蒙路 173 号人力资源市场、
北京路人力资源市场 5 号窗口
交验材料。

记者 李墨 整理

本期律师：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 王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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